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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隨隨隨著著著著市場及科技發展而演變的規管方式市場及科技發展而演變的規管方式市場及科技發展而演變的規管方式市場及科技發展而演變的規管方式

香港電訊管理局總監區文浩先生

在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至七日於德國柏林舉行的

國際電信協會第十五屆雙年會議的發言稿

各位先生、女士：

導言導言導言導言

我很高興有機會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規管者討論「隨著市場及科技發展而演變的規

管方式」這個題目。

我將與你們分享近期就本土(本地)固定網絡市場中等同「分拆地區性環路」所作
的決定，以及對在公共電話服務引入網際規約(IP)技術的意見。

首先，讓我向你們簡單介紹香港的電訊業。

香港的電訊業香港的電訊業香港的電訊業香港的電訊業

在香港1，我們對電訊業採取促進競爭及有利消費者的政策。自二零零三年一月

一日起，整個電訊市場已全面開放。我們准許以市場力量決定營辦商的數目，除

非新營辦商進入市場受到實質的限制，如無線電頻譜供應有限。我們亦依賴市場

力量決定市場上的服務價格、質素和技術。除非市場不能運作，否則我們不會干

預。

本港電訊業沒有外資擁有權的限制，我們歡迎海外直接投資電訊業，透過成為新

營辦商或收購現有營辦商的擁有權進入市場。

本地固定網絡市場的競爭發展本地固定網絡市場的競爭發展本地固定網絡市場的競爭發展本地固定網絡市場的競爭發展

自一九九五年起，本地(本土)固定網絡市場已逐步開放競爭。在一九九五年七月
一日，三家新營辦商獲發牌與固有營辦商競爭。自二零零零年一月一日起，有線

                                                
1 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佔地 1,102平方公里，人口 680萬。在二零零三年的人
均國內生產總值為 23,000 美元。香港是國際金融及貿易中心，亦是連接中國大陸的入口。服務
業佔香港整體經濟的 88%。

根據「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的電訊政策及法例與中國其他地方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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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營辦商獲發牌，利用其有線電視網絡的電纜解調器技術提供電訊服務。使用

無線技術(本地多點配送系統)的其他營辦商亦在二零零零年獲發牌照。本地固網
市場從二零零三年一月一日起更已全面開放。營辦商的數目只由市場決定，而現

時香港共有 11家本地固定網絡持牌商。

本地固定網絡市場是較難發展競爭的部份，因新營辦商在接達其客戶時遇到困

難。然而，在香港，我們已能在這個市場成功發展一定程度的競爭。我們現時最

少有五至六家營辦商活躍於市場，而消費者亦因競爭而得到更佳的服務選擇。現

時，新加入營辦商在窄頻電話服務市場整體佔 28%，而在寬頻服務市場則佔
45%。我們 54%的住戶已能透過寬頻連接至互聯網，而事實上，超過三分二的住
戶已透過寬頻接達互聯網。

本地固定網絡市場在競爭方面的發展相對迅速，有賴我們在過去為促進競爭而推

行的不同規管措施所致。除了減低進入市場的規管障礙，我們亦採取措施使新加

入營辦商能與固有營辦商公平競爭。

住宅電話線路服務最初低於成本的收費，已於二零零一年重新調整至抵銷成本。

這為新加入營辦商重新提供商業動機，以在住宅市場進行競爭。

新加入營辦商可公平地得到號碼資源，而分配給新加入營辦商的電話號碼，數位

及結構均無異於固有營辦商。自全面開放市場後，營辦商號碼轉攜計劃便得以推

行，大幅減低用戶在轉用營辦商時的障礙。

我們知道鋪設網絡接達客戶，不受阻礙地接達至多層樓宇(即大部分香港人居住
及工作的地方)是必要的。我們已給予法定權力予營辦商，准許其進入多層樓宇
的公用部分鋪設網絡，以促進建設自建客戶接達網絡。由於樓宇的空間有限，因

此未必所有營辦商均可安裝其樓宇內置線路系統。我們因此規定開放接達已安裝

的樓宇內置線路系統，讓沒有這種系統的營辦商能互連至這些系統，從而接達至

其客戶。

我們亦協調掘路工程，以減低交通阻塞及對公眾所造成的不便，從而促進路政機

關批出掘路工程許可。

我們亦透過在香港被稱為「第二類互連」的方式，協助新加入營辦商解決「最後

一里」的障礙，直接互連至以銅線所鋪設的客戶接達網絡，這技術相等於其他國

家的「分拆地區性環路」2。這項政策在一九九五年引入，但自一九九九年住宅

                                                
2 客戶接達網絡的光纖並不受限於第二類互連的規定，以保留商業動機，投資網絡基礎設施接達
至客戶的樓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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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線路服務開始重整收費後，才被大規模應用。

由於我們是人口稠密的大都會城市，所以能在相對較短的時間以及以每客戶計算

的較低成本，鋪設電訊基礎設施以覆蓋較大部份的公眾客戶。因此，新加入營辦

商能在短時間內覆蓋相對較大比例的住戶。新加入營辦商的網絡已能透過使用光

纖到樓技術及本地多點配送系統覆蓋 53%的住戶。

新加入營辦商的網絡覆蓋促使我們檢討第二類互連政策。新加入營辦商因受經濟

或技術原因限制，而未能在部分地區鋪設其自建客戶接達網絡，第二類互連政策

有助促進那些地區的競爭及增加消費者利益。不過，對於在經濟上及技術上均能

鋪設自建客戶接達網絡的地區而言，這項政策則可能減低鋪設網絡至這些地區的

投資意慾，因相對於自建客戶接達網絡來說，第二類互連或會被視為較低成本及

低風險的接達客戶方式。

為鼓勵在香港鋪設高速度及高容量的基礎設施，以配合未來資訊社會的需要，我

們在二零零四年七月已決定在二零零八年六月三十日完全撤銷第二類互連。在該

日期前，在已接駁至少一個新加入營辦商的自建客戶接達網絡的樓宇(除固有營
辦商的地區性環路網絡以外的網絡)，第二類互連的安排將會在三年內逐步撤
銷。在兩年後，營辦商不能在這些樓宇透過第二類互連接駁新客戶(「過渡期」)，
而互連費的規定在第三年仍然適用(「持續適用期」)。由二零零八年六月底起，
第二類互連將會按照商業原則安排3。

雖然強制性的第二類互連將在二零零八年年中撤銷，但是我們不預期消費者選擇

會因此而受限制。新無線技術4的出現將令繞過固有營辦商的地區性環路變得可

行，接駁到因受技術或商業原因限制而未能鋪設光纖的樓宇的客戶。

IP電話服務電話服務電話服務電話服務

IP 電話服務的出現將為市場中的固定網絡營辦商帶來重大挑戰及機遇。挑戰是
IP電話服務可能大幅攤薄傳統電話線服務的收入，而機遇是 IP技術將透過創新
多媒體服務開發新的收入來源。

事實上，IP 電話服務以若干形式在香港已出現多年，甚至早於對外電話服務市
場5開放之前。

                                                
3 在固有營辦商的地區性環路被確定為「必要設施」的地點例外。
4 例如全球微波接入互通作業系統(WiMax)
5 電腦用戶早已使用透過互聯網傳送電腦間的話音應用程式。電腦用戶亦可透過互聯網/海外公
共交換電話網絡關口站，致電至連接到公共交換電話網絡的電話。我們不認為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提供任何形式的 IP電話服務，因他們無法分辨傳送數據及話音的封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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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一九九九年一月起，香港的對外電話服務市場完全開放。營辦商可用任何技術

傳送接入或撥出香港的話音通訊，而部分已使用 IP技術進行這類傳送6。

現時，IP電話技術已用於提供本地(本土)電話服務。IP電話技術初期用於核心及
接達網絡，而客戶界面則仍依循傳統電路交換形式。後來，直接以 IP 為本的客
戶界面已用於向商業用戶提供綜合話音及數據服務。近期，IP 電話服務的提供
已發展至透過寬頻接駁至住宅用戶，這包括由提供 IP 電話服務的營辦商經營的
寬頻接駁服務，及由其他營辦商經營的寬頻接駁服務。

我們在考慮對 IP 電話服務的適當規管方式時，將仍採用促進競爭及有利消費者
的政策，因這證明能有效營造活力充沛的電訊業，並能提高消費者的利益。

基本上，我們認為應由消費者選擇傳統電話服務或 IP電話服務。若 IP電話服務
有任何技術上或運作上的限制，消費者應獲給予足夠資料作精明的選擇。規管措

施不應阻礙新技術的引入。我們應對 IP電話服務採取最少但相稱的規管方式。

香港一直實行「技術中立」的規管原則，即以服務而非技術作發牌準則。營辦商

可利用任何技術經營牌照認可的服務，而毋須經由規管者批准。同類服務應按照

類似條件規管。

然而，適用於傳統電話服務的條件不一定完全適合 IP 電話服務。倘若我們直接
將原本適用於傳統電話服務的條件一概加諸 IP 電話服務，技術發展便可能受
阻。

故此，有需要將 IP 電話服務視為另一類服務，施以不同的條件。然而，倘若市
場推出 IP 電話服務作為公共電話服務的替代品，便應該達到若干最低條件，以
免消費者感到混淆，從而保障公眾利益。

何謂最低條件，仍有待透過公眾諮詢後決定。我們初步認為，部分規定比較明顯。

例如，我們預期 IP 電話服務能夠提供網絡自由接駁，即可與接駁傳統電話服務
公共交換電話網絡的任何客戶收發電話通話。又倘若市場推出 IP 電話服務作為
傳統電話服務的替代品，IP 電話服務能致電緊急服務電話便應該屬於其中一項
必要規定。由於傳統電話服務的用戶對來電線路識別所提供的私隱權保護經已習

以為常，他們亦很可能預期透過 IP 電話服務收發的電話通話能夠具備同樣功
能。

                                                
6 傳送網絡包括互聯網及受管制的 IP網絡，而這些網絡透過位於香港的關口站互連至本地電路
交換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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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樣地很多用戶會接受 IP電話服務毋須滿足若干規定；例如，IP電話服務需
要在客戶處所安裝調制解調器。我們預期用戶明白 IP 電話服務是可能會在客戶
處所停電時中斷，與客戶住所使用室內無線電話的情況相似。由於流動電話可供

備用，服務中斷預計不會造成嚴重的問題。

其他規定則可能存在灰色地帶。IP 電話服務的電話號碼數位與傳統電話服務一
致是可取的安排，但若能提供較低價格等好處，IP 電話服務的用戶會否接受較
長的電話號碼？倘若 IP電話線只屬輔助（或後備）電話線，用戶會否預期 IP電
話服務提供與傳統電話服務相同的號碼可攜服務？IP 電話服務的用戶會否預期
已繳付的服務費包括電話號碼查詢服務，一如傳統電話服務？最後，IP 電話服
務的用戶會否接受清晰度、服務水平及可靠度等方面較低的服務質素（但不遜於

流動電話服務）？

部分規定對一向依賴傳統電話服務若干功能的政府機關屬於不可或缺。例如，緊

急電話服務可能依賴致電者的來電線路識別資料，以辨別致電者的位置，但 IP
電話服務的電話號碼可能與致電者的位置無關。此等問題的解決方案仍有待業界

及有關政府機關商討。

我們現已計劃今年稍後諮詢業界及公眾對 IP 電話服務應該達到的合適條件的意
見。

推出 IP電話服務及轉用 IP網絡（亦稱下一代網絡）的過程可能妨礙本地固定網
絡營辦商的業務計劃。

IP 電話服務可能攤薄本地固定網絡營辦商的收入。首先，傳統電話服務的電話
線可能被接駁寬頻線路的 IP 電話服務所取代。這種可能出現的情況將對香港現
有的本地固定網絡營辦商構成重大挑戰，因為家居寬頻網絡非常普及。

第二，由於所有通訊不再經由電路交換網絡傳送，以電路交換技術為基準的國際

通話收費、終接費、發訊費及本地接駁費的收入將會流失。

第三，IP 電話服務將增加滿足全面服務責任的成本。香港的固有營辦商現時須
負起全面服務責任，不論地點或成本向用戶提供基本電話服務7。IP 電話服務的
推出可能增加全面服務成本，因為來自電話線的收入將會減少或被攤薄，線路數

                                                
7 滿足此項責任的成本是向「不符合經濟原則」的客戶（即提供服務的成本高於相應收入）提供
服務的「虧損」總和。規管者每年計算全面服務成本，並由所有對外電話服務營辦商按照當年通

訊量的比例攤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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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減少則導致電話線的營運成本上升。由於更多通訊量轉用 IP 網絡，攤分全面
服務成本的對外通訊時間亦會下降。

傳統上，香港的網絡營辦商向客戶供應電話線，從而提供電話服務。由於本地電

話服務不設通話費，我們不能預先選定此等服務的傳送者。然而，我們間接接達

國際電話服務，意味著接駁電話線的用戶可以使用其他營辦商的國際電話服務。

IP 電話服務推出後，提供寬頻接駁的網絡營辦商以外的網絡營辦商或服務供應
商亦可提供本地電話服務。香港的網絡營辦商最近已推出可經由其他網絡營辦商

的寬頻接駁服務接達的 IP電話服務。

沒有投資傳輸設施的服務供應商如互聯網服務供應商，亦有意使用 IP 技術提供
本地話音電話服務。然而，直至目前為止，只有設施營辦商或網絡營辦商有權獲

取號碼組，向客戶指配電話號碼。服務營辦商經已要求在獲取號碼組方面享有相

同權利。若無電話號碼，服務營辦商的 IP電話服務客戶將無法接聽電話。

網絡營辦商應已了解到服務營辦商進入市場，可能攤薄收入所帶來的挑戰。網絡

營辦商會爭論，他們需要此等收入，以收回網絡基礎設施的投資及產生持續投資

所需的現金流。

然而，IP 電話服務勢必大幅改變營運環境。在日後的下一代網絡營運環境，獲
網絡營辦商提供寬頻接駁服務的客戶可以透過各種互連的網絡及平台，享用其他

營辦商提供的內容、應用和服務。事實上，香港的客戶使用境外服務供應商所提

供的服務，是絕對可行的8。故此，寬頻接駁服務只是提供接達互連網絡及平台

的媒介。提供接駁服務的供應商不能預期為客戶提供獨家內容、應用及服務。

部分網絡營辦商可能期望規管者採取規管措施，規範日後營運環境轉型至下一代

網絡的過程，以保障本地固定網絡營辦商投資基礎設施的動機及能力。

我們完全理解到有需要維持有利網絡基礎設施投資的環境。為抗衡傳統電話交換

式服務收入流失的可能，網絡營辦商應研究新的業務模式，增加在 IP 傳送服務
方面的收入。例如，除「盡最大努力」( “best effort” )傳送服務外，他們可以提供

各種不同服務水平保證的服務，從服務供應商或最終用戶得到額外收入。網絡營

辦商本身亦可向客戶提供內容、應用及服務，從下一代網絡技術催生的創新服務

得到收入。他們可以向客戶提供增值能力較高的內容、應用及服務，以彌補傳統

服務收入下降。

                                                
8 唯一限制是客戶可能需要在海外國家申請電話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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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規管者不應架設旨在減慢 IP 服務進入市場的障礙。無論如何，規管者
亦無法達到這項目的。互聯網一直以「開放網絡」的形式運作，用戶可以在互聯

網上得到內容、應用或服務。規管者應繼續鼓勵「開放網絡」及設施營辦商與服

務營辦商在下一代網絡環境進行公平競爭。過渡至 IP 服務的進程應由市場決
定。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概括而言，規管政策並非一成不變。我們需要時刻留意市場及技術的發展，確保

規管措施迎合時勢所需及政策目標。我們決定在四年後撤銷香港的強制性第二類

互連，以切合本地固定網絡市場的發展。我們可能需要就 IP 電話服務的推出徹
底檢討現行的規管措施，以確保有關措施相關及相稱。我們將於今年稍後諮詢業

界對 IP 電話服務的意見。我們亦需汲取其他規管者處理這些問題的經驗。我希
望各位小組成員能夠就此進行有用的相關意見交流。

謝謝。

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二零零四年九月六日


